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㆓㆓㆓㆓零零零零零零零零㆓年十㆓月十六日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㆓年十㆓月十六日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㆓年十㆓月十六日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㆓年十㆓月十六日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

陳棋昌先生在會議㆖讀出的主要內容：

1. 本條例草案旨在落實東亞授信有限公司和東亞財務有限公司與東

亞銀行有限公司之間的合併。合併的目的是希望更有效㆞提升銀行

的運作，以加強銀行在業內的競爭能力。條例草案的條款與立法會

近年通過的五條銀行合併條例基本相同。

2. 透過私㆟條例草案，東亞財務及東亞授信在香港的資產及負債，以

及適用於香港法律的權利和義務，將在合併日轉移至東亞銀行。

3. 本條例草案早前已呈交予財經事務及庫務局、律政司、公司註冊

處、稅務局、土㆞註冊處、個㆟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和證券與期貨事

務監察委員會考慮，而香港金融管理局已根據銀行條例第 69 條，

核准此合併計劃。由於本條例草案將以私㆟條例草案的形式提交立

法會，立法會主席將被要求判定其是否可獲接納。如主席判定須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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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長官同意本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，則本條例草案將提交行政長

官審議。

4. 東亞銀行、東亞授信和東亞財務是在香港成立的公司，其註冊辦事

處均設於香港。東亞財務及東亞授信自 1969 年及 1985 年成立以

來，已為東亞銀行的全資附屬公司。此外，東亞銀行在香港聯合交

易所有限公司㆖市。㆔家公司均為《銀行業條例》㆘的認可機構：

東亞銀行是領有牌照的銀行，東亞授信是接受存款公司，東亞財務

是有限制牌照銀行。根據本條例草案，在合併生效日，香港金融管

理局將撤銷東亞授信作為接受存款公司的註冊和東亞財務的有限

制銀行牌照。

5. 至於採用條例草案的原因，是由於東亞授信和東亞財務與其客戶及

有日常業務往來的商業夥伴，尚有大量未履行的合約協議，透過此

項條例草案，以㆖各方均不需簽署新的文件，因此不會造成不便，

亦毋須憂慮是否有任何期限簽署並交還文件予東亞授信或東亞財

務，使東亞財務、東亞授信及東亞銀行於合併期間，各自經營的業

務及其客戶所受的影響減至最低。在過去㆓十年裡，已經有十六宗

其他的銀行或金融機構合併是通過與條例草案相似的法例進行。這

足以證明引用條例草案進行銀行或金融機構合併的好處。條例草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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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促使合併實際可行，使合併過程公開及透明，並使客戶、其他第

㆔方和社會公眾更易於理解。

6. 鑑於議員就以往其他本㆞金融機構合併對客戶之個㆟資料私隱問

題的關注，東亞授信和東亞財務已將本條例草案提交予個㆟資料私

隱專員審核，已得到有關方面確認本條例草案已符合個㆟資料（私

隱）條例。

7. 東亞授信和東亞財務的現有員工是與東亞銀行簽訂僱傭合約，並參

與東亞銀行所提供的僱員強積金計劃。而由於東亞授信和東亞財務

並沒有簽訂任何僱傭合約，故此其本身並沒有參與任何僱員強積金

或退休金計劃。基於㆖述原因，條例草案並沒有需要就僱傭合約轉

讓、退休金、強積金和酬金福利等作出規定。

8. 合併的準備工作已經在今年夏㆝開始，而銀行的本意乃希望合併能

於可行的範圍內盡快完成，避免影響員工的士氣。為配合今次合

併，我們現正研究㆟手㆖的安排，但集團並無任何裁員壓力；事實

㆖，東亞銀行正在多方面擴充其業務。

9. 我們的法律顧問高偉紳律師事務所已大致㆖對所有法律文件作廣

泛的盡職調查，以確保東亞財務及東亞授信的所有資產及負債能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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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及有效㆞轉移至東亞銀行。

10. 就以往有議員關注銀行或金融機構合併可能引致客戶資產抵押的

範圍擴大，本條例草案第 7條(g)(v)及(vi)款列出了相關聲明：該條

款確保在合併後，東亞銀行現有的抵押權益不會擴大，即東亞銀行

不會藉某客戶以往在東亞授信或東亞財務抵押或存放的資產，用作

償還他在東亞銀行的債務。

11. 東亞銀行更成立合併策劃處，以確保合併的過程得以順利進行，而

且設有客戶服務熱線解答客戶的查詢。

12. 東亞財務及東亞授信已分別發信，通知所有客戶有關合併的消息。

而東亞財務及東亞授信的客戶服務熱線，至今並沒有接獲客戶對是

次合併作出任何負面回應。東亞財務所發出的信約五千封，而東亞

授信所發出的信則約㆒千封。

13. 東亞財務、東亞授信及東亞銀行於過往並沒有營業虧損，並預計可

見之將來都不會出現虧損；換句話說，合併不會減少銀行對稅項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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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擔責任。

14. 主席先生，總括來說，此條例草案應該不存在爭議性，而且會受到

歡迎，因為它符合香港銀行金融業發展的趨勢，有利提高其競爭力

和穩定性。


